附件1
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申报材料清单
	资质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文件要求
	备注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
	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3
	经办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加盖公章
	1份

	4
	经办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5
	数据安全承诺书
	原件加盖公章
	1份

	6
	企业信用报告
	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7
	无重大违法记录说明
	原件加盖公章
	1份

	8
	一般纳税人证明
	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9
	近一年第三方审计报告或开户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综合评选评分材料清单

	10
	数据管理部门设立及项目负责人、团队成员员佐证材料
	原件加盖公章
	1份

	11
	数据资产权属证明佐证材料
	原件加盖公章
	1份

	12
	项目业绩佐证材料
	原件加盖公章
	1份

	13
	数据全流程管理体系建设佐证材料
	原件加盖公章
	1份

	14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方案
	原件加盖公章
	1份

	15
	公共数据开发场地佐证材料
	原件加盖公章
	1份

	16
	数据安全制度
	原件加盖公章
	1份

	17
	安全应急处理方案
	原件加盖公章
	1份

	注:
1.提交材料涉及盖章的，须由申报单位加盖单位公章，1页以上材料须加盖骑缝章。涉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需由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法定代表人名章，涉及其他人员签字的应亲笔签名。

2.请将以上材料以PDF格式单独命名并标序，打包后提交。压缩包命名格式：“咸宁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申请-单位名称”。

3.在评审阶段递交纸质材料时，请将所有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提交，并额外准备5份“评审材料清单”材料，以备评委进行参阅。


材料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
具有有效合法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材料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法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需同时提供正面及背面) 


 单位名称：                 （盖单位章）
日期：    年    月    日

材料3
经办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           （身份证件号码：                   ）系                   （公司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我单位               （身份证件号码：                   ）为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申请工作经办人。经办人代表我单位进行申请工作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包括所签署和上传的资料，我单位均予以承认，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授权委托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经 办 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材料4
经办人身份证明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单位名称）的合法正式员工。
特此证明。
附：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需同时提供正面及背面)


        单位名称（盖单位章）：
日期： 年    月    日
材料5
数据安全承诺书
咸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为保障公共数据安全，依法保护个人信息，本单位在获取利用公共数据过程中，郑重承诺遵守本承诺书的有关条款，切实做好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本单位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湖北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办法（试行）》《咸宁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二、本单位承诺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对本单位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相关的岗位人员、系统平台、技术应用、对外合作等实施全面的安全管理。
三、涉及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的公共数据，应经过脱敏、脱密处理，或经相关数据所指向的特定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授权同意后获取。
四、本单位承诺如发现数据安全隐患或其它不安全因素，应第一时间上报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并密切配合做好数据安全事件的处置及调查工作，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五、本单位承诺一旦发现有关数据已经泄露或可能泄露，立即通知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共同采取相应措施，查找相关工作人员和泄漏原因、线索和证据，并承担相应责任。
六、若违反本承诺书有关条款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本单位直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侵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他人合法权益或造成财产损失的，由本单位直接赔偿并且销毁有关数据。同时，贵单位有权暂停或停止运营授权。
七、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遵行。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材料6
企业信用报告
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输入企业名称点击查询，在查询结果界面提供如下系统查询结果截图，并将截图按如下顺序排版合成一张pdf（综合评选评分现场须准备纸质版）后提交至指定邮箱：

1.基本信息查询结果
2.行政处罚信息查询结果
3.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查询结果
4.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信息查询结果
材料7
无重大违法记录说明
咸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我司及法定代表人近三年内无任何重大违法记录。
我司及法定代表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严重失信名单。
特此声明。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材料8
一般纳税人证明
提供税务机关官网一般纳税人资格查询结果截图或税务机关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或近半年开具过的增值税发票。
材料9
近一年第三方审计报告或开户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